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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建发〔2023〕6号

关于印发《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23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的

通知

为持续做好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工作，提升住建领域监管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增强监管

实效，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工作纵深推进。根据上级关

于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要求和工作安排，结合我局实

际，制定本抽查工作计划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

落实省、市、县关于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的工作安排，

进一步压实责任，积极采取有力措施，狠抓监管工作落实。以“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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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监管、公正高效、公开透明”为原则，建立健全住建领域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常态长效机制，切实解决监督检查的随意性和

不到位性。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行为，积极引导建筑企业自觉

履行各方主体责任，聚力打造公平竞争、稳定有序的建筑市场

环境。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，促进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。推

动城镇燃气、供热行业健康发展，着力提升沂源县建设工程质

量管理和扬尘治理水平，确保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质量、安全

生产。

二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3 月—2023 年 12 月

三、抽查内容

1.对建筑市场的监督检查

2.对建筑业企业资质及招标代理机构事中事后行为的监督

检查

3.对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实施情况检查

4.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的监督检查

5.供热行业监督检查

6.城镇燃气行业监督检查

7.对市政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

四、抽查流程

各科室、各单位结合自身职责建立健全抽查事项清单，明

确抽查事项、内容、依据、主体、对象、方式、比例和频次等，

清单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立改废释和工作实际情况等进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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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调整。建立健全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根

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，实施动态管理。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系

统一单两库维护，为确保住建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顺利开

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1. 各科室、各单位要根据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，在山东

省政府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上录入检查计划，按照确

定的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通过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匹

配行政执法检查人员，有序组织实施随机抽查检查。

2. 各科室、各单位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应

当及时做好检查记录，做到可回溯管理。行政执法人员于随机

检查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平台以及“互联网+监管”平台，并通过政府官方网站进行

公示。

3. 各科室、各单位在随机检查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的，责

令改正，或依法依规移交综合执法机关进行处罚，实现闭环管

理。

五、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

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

《山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《山东省绿色建筑促进办法》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山东省供热条例》《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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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前谋划，精心组织。全局要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

机抽查工作提升思想重视程度，充分认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

对于优化监管方式、提高监管效能、优化营商环境的必要性和

重要性。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工作部署早一点，严格按照完

成时限、工作标准，有序井然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。认真

完成上级发起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任务，配合其他

部门开展联合检查。及时做好监管信息公示工作，提升监管工

作公平透明、规范科学化水平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，闭环管理。各相关科室要加强沟通，团

结协作，形成联动高效、信息共享工作机制，共同推动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工作落实。对于随机检查过程发现违法行为，及时制止，

责令限期改正。对于拒不整改、逾期不整改、整改不到位的，

将严格按照程序移交综合执法机关进一步处理，进一步加强后

续管理，实现闭环管理。

（三）创新机制，灵活开展。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

与社会信用评价有机结合、有效衔接，对于社会信用评价等级

较低、经常违法失约的检查对象加大随机抽查的比例、频次，

对于社社会信用评价等级较高、尊法诚信的检查对象可减少随

机抽查的比例、频次。各执法人员结合专业优势、信息优势，

根据监管对象实际情况，灵活开展工作，确保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工作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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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度系统内部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》

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 月 24 日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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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度系统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抽查事项清单

序

号

抽查

类别
抽查事项 检查内容

检查

对象

事项

类别

检查

方式

抽查

比例

及频次

检查

时间

检查

主体

1

对建筑

市场的

监督检

查

对建筑市场的

监管检查

建设单位：是否存在违

法发包行为；施工企业：

是否存在转包、违法分

包、挂靠、出借资质、

超越资质承接业务行

为。施工企业：检查项

目负责人是否与中标

通知书、施工许可证一

致，项目负责人在岗履

职情况；监理企业：检

查项目总监是否与中

标通知书、施工许可证

一致，项目总监在岗履

职情况。落实实名制管

理及“一书两金一户一

卡”等制度情况

项目

现场

一般检查

事项

现场检

查

全年抽

查比例

不低于

5%，抽查

频次根

据监管

需要确

定

3月-12月

沂源

县住

房和

城乡

建设
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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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对建筑

业企业

资质及

招标代

理机构

事中事

后行为

的监督

检查

对建筑业企业

资质及招标代

理机构事中事

后行为的监督

检查

1.建筑业、工程监理企

业资质合规情况。

2.招标代理机构依法

依规从业情况。

建筑

业、工

程监

理企

业/招

标代

理机

构

一般检查

事项

现场检

查

全年抽

查比例

不低于

5%，抽查

频次根

据监管

需要确

定

3月-12月

沂源

县住

房和

城乡

建设

局

3

对建筑

节能与

绿色建

筑实施

情况检

查

建筑节能与绿

色建筑、装配

式建筑实施情

况的检查

检查工程项目的建设

单位及参建单位市场

行为是否符合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等关于建筑节

能、绿色建筑与装配式

建筑的各项规定，对涉

嫌违法行为依法开展

调查

民用

建筑

节能

单位、

施工

单位

一般检查

事项

现场检

查

全年抽

查比例

不低于

5%，抽查

频次根

据监管

需要确

定

3月-12月

沂源

县住

房和

城乡

建设

局

4

建筑工

程质量

安全环

保的监

督检查

建筑工程质量、

安全生产、扬

尘防治的检查

1.对工程质量责任主

体和有关单位的工程

质量行为、工程实体质

量和观感质量进行监

督检查。

2.对工程现场施工安

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。

3.对工程现场扬尘防

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
沂源

县在

建建

筑工

程

重点检查

事项

现场检

查

重点检

查事项

抽查比

例、频次

不设上

限

3月-12月

沂源

县住

房和

城乡

建设
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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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供热行

业监督

检查

供热行业监督

检查

检查供热企事业单位

是否符合规定标准，安

全生产工作情况，生产

设备运行维护情况，热

源稳定供应情况，用热

满意情况。

供热

单位

一般检查

事项

现场检

查、书

面检查、

网络检

查

全年抽

查比例

不低于

5%，每年

抽查 1

次

3月-12月

沂源

县住

房和

城乡

建设

局

6

城镇燃

气行业

监督检

查

城镇燃气行业

监督检查
城镇燃气行业安全

城镇

燃气

经营

单位

一般检查

事项

现场检

查、书

面检查、

网络检

查

全年抽

查比例

不低于

5%，每年

抽查 1

次

3月-12月

沂源

县住

房和

城乡

建设

局

7

对市政

工程建

设质量

安全的

监督检

查

对市政工程建

设质量安全的

监督检查

市政工程建设质量安

全
企业

一般检查

事项

现场检

查

抽查比

例为企

业的

10%，1

次

3月-12月

沂源

县住

房和

城乡

建设

局


